
宁 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宁医保函〔2024〕12号

答复类别:A类

关于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 1220号建议的协办意见

市卫健委：

李政文代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宁德市医疗改革完

善医疗服务的建议》（第 1220号）收悉，现将我单位的办理

意见答复如下：

一、关于以降药价为突破口，着力解决看病贵问题

自 2019 年起，我市组织医疗机构跟进落实国家和省药

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落实国家和省药品集中带量采

购 13 批次 508 种，平均降幅达 50%以上，根据各批次药品

平均降幅测算，约节省相关药品采购和使用费用 8.50亿元；

跟进落实国家、省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15批次 29类，

测算节约采购和使用费用 4.69亿元。同时，创新开展市级医

用耗材集采工作共计 3批次，其中骨科创伤类高值医用耗材

和普通医用耗材市级集中采购中选产品 4类，平均降幅分别

达 79.45%和 38.81%；体外诊断试剂 6 类医用耗材市级带量

采购平均降价幅度达 40%以上，累计节约采购和使用费用共

计 1.57亿元，开启了地方集采的新领域，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今后，我局将持续常态化、制度化落实国家、省药品医

用耗材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从而降低虚高药价，减轻患者

用药负担。

二、关于全部取消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和耗材加成建议

根据《宁德市医改办 宁德市物价局 宁德市卫健委 宁

德市人社局 宁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德市公立医院药品、

耗材零差率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在 2015年 6月 20日零

时起实现全市公立医院（含综合医院、中医医院、民族医院、

精神病院、妇幼保健机构）药品、耗材零差率改革全覆盖，

完成了全市公立医院药品和耗材零加价。

三、关于通过集采降低药耗费用用于调整医疗服务价格

建议

我市 2019 年至今落实国家、省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中选药品 13 批次 508 种，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

15批次 29类；扎实推进 3批次 10类市级集中带量采购中选

医用耗材落细落实。期间，我局同步落实医疗服务价格动态

调整机制，重点跟进诊疗、手术、康复、护理、中医等体现

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2020年至 2023
年，我市调整医疗服务项目共计 15次，涉及 1897项，其中

调增 1230项，调减 250项。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发挥药械集采改革和医疗服务价格

改革的价格联动作用，通过组织开展 2024 年市级联盟低值

耗材集采工作，降低敷料类、缝合线类医用耗材价格，同时

降低检查检验类项目价格，腾出空间用于提高体现医务人员

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四、关于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2020年 11月，我市被国家医保局纳入首批区域点数法

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DIP)国家改革试点城市，2021
年 5月我市启动第一批 DIP试点医疗机构 DIP 实际付费，并

逐步取代原执行的按病种收付费支付方式改革方式。至 2023
年 12月，我市实现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共 157家)DIP付费

全覆盖。2023 年患者住院次均费用和住院次均天数较 2021
年下降 1387.92 元/人次和 0.76 天/人次。DIP 付费改革取得

显著成效。

下阶段，我局将继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发挥医保

支付改革的引导作用，促进公立医院运行机制转变，引导公

立医院向内部精细管理要效益。完善核心要素管理与调整机

制，调整优化 DIP病种目录库，完善病组(病种)、权重(分值)
和系数，建立辅助目录，夯实 DIP付费改革的工作基础。积

极推进改革协同，支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合作办医和中

医药传承发展，继续拓展中医病种，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

医保支付方式，促进医疗服务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

DIP付费改革工作质效上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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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市政府督查室。


